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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

项目名称
秀山县金渣砂石有限公司

石灰岩矿山（基建期）

行业

类别

露天非

金属矿

主管部门

（或主要投资人）
秀山县金渣砂石有限公司

项目

性质

新建建设

生产类

水土保持方案审批部

门、文号及时间

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水利局、秀山水利许可【2022】5

号、2022年 2月 14日

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审批

部门、文号及时间
/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审批

部门、文号及时间
/

项目建设时间 2015年 12月-2018年 4月
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

位

秀山县玖之霖工程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

（原名称秀山县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）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

位
/

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重庆鸿泉水利咨询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秀山县金渣砂石有限公司

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/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

告编制单位
秀山县玖之霖工程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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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验收意见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、《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

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》（水保〔2017〕

365 号）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的相关要求，秀山县金渣砂石有限公司于 2024

年 11月 26日在秀山县金渣砂石有限公司石灰岩矿山项目部主持召开了

秀山县金渣砂石有限公司石灰岩矿山（基建期）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

会议。参加会议的有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及验收评估单位秀山县玖之霖工

程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（原名称为秀山县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），水

土保持监测单位重庆鸿泉水利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，会议成立了

验收组（名单附后）。

会前，验收组成员检查了工程现场。会中，查阅了技术资料，听取

了监测单位、水土保持技术评估等单位关于水土保持工作的介绍，经质

询、讨论形成了秀山县金渣砂石有限公司石灰岩矿山（基建期）水土保

持设施验收意见。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秀山县金渣砂石有限公司石灰岩矿山位于重庆市秀山县钟灵镇秀田

村红沙厂组，矿权范围 0.0682km2，年开采规模 30万 t；项目总体包括开

采区、运输道路、工业广场、弃土场和管理设施等五个部分，其中管理

设施为租用民房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8.72hm2。本期验收阶段为基

建期，验收范围为运输道路区和工业广场区，主体工程建设时段为 2015

年 12月至 2018年 4月。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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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 2月 14日，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水利局对《秀山县金渣砂

石有限公司石灰岩矿山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（报批稿）予以批准，批

复文号为“秀山水利许可【2022】5号”。

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中本工程由开采、运输道路、工业广场和弃土

场 4个防治区组成，防治责任范围为 8.72hm2；工程总挖方为 10.09万 m3，

填方为 7.91万 m3，弃方 2.18万 m3，弃方运至方案设计的弃土场区；水

土流失防治标准采取西南紫色土区建设生产类项目一级标准，生产期目

标值为渣土防护率 90%，表土保护率 92%；至设计水平年六项指标目标

值水土流失治理度 97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，渣土防护率 92%，表土保

护率 92%，林草植被恢复率 97%，林草覆盖率 25%。水土保持总投资为

436.14 万元，其中主体工程已列投资为 212.61 万元，方案新增投资为

223.53万元。方案新增投资包括工程措施费 96.35万元，植物措施费 9.34

万元，临时措施费 13.04 万元，监测措施费 52.15万元，独立费用 34.29

万元，基本预备费 6.15万元，水土保持补偿费 12.21万元。

（三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情况

《秀山县金渣砂石有限公司石灰岩矿山(新建)初步设计》中已有表土

剥离、排水沟、排水涵管等水土保持措施措施。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于

2022年 2月才取得行政许可，此时工程已经完工并投产使用，因此在水

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批复后未开展水土保持后续的设计工作。

（四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

本矿山基建期的水土保持监测单位为重庆鸿泉水利咨询有限公司，

监测时段为 2024年 7月-2024年 9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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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鸿泉水利咨询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1月编制完成了《秀山县金

渣砂石有限公司石灰岩矿山（基建期）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》，得出

结论为：项目建设期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按照方案要求完成，目前

已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运行良好且达到防治效果，水土保持措施质量合

格，运行稳定，已达到基建期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基本条件，同意开展

建设期阶段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。

（五）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

2024年 11月秀山县玖之霖工程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《秀

山县金渣砂石有限公司石灰岩矿山（基建期）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》，

得出主要结论为：本工程已按照水土保持的法律法规编报了水土保持方

案，开展了水土保持设计、委托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全额缴纳了水土

保持补偿费，完善了相应的法定程序；各项防治措施按照已落实到位，

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且符合达到合格质量标准，水土保持设

施具备正常运行条件，且能持续、安全、有效运行，提交的水土保持设

施监测等资料基本完整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意见得

到落实，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、水土保持设施的管护、维护措施已落

实到位；完工后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了 98.80%、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.0、

渣土防护率达到 100.0%、表土保护率达到 100.0%，四项防治指标符合西

南紫色土区建设生产类项目一级防治标准，林草植被恢复系数以及林草

覆盖率不纳入基建期验收指标。基建期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总投资为

87.62万元，其中：工程措施 60.03万元，临时措施 1.38万元，监测措施

3.0万元，独立费用 11.0万元，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12.21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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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综合分析，本工程已具备建设生产类项目基建期的水土保持设施

竣工验收的条件，同意进行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。

（六）验收结论

综上所述，验收组认为：该项目实施过程中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

批复文件要求，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，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

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，因本工程为矿产类项目，矿山处于开采

运行期，现阶段工业广场防治区及运输道路防治区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

收的条件，同意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。

（七）后续管护要求

本矿山在后续生产期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的管理，要对水土保持设施

运行及防治效果等进行不定期巡查，特别是在汛期要加大对工程拦挡措

施和排水系统的巡查力度，若发现有水土流失情况要及时采取防护措施，

确保水土保持效益长期发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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秀山县金渣砂石有限公司石灰岩矿山（基建期）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组成员签字表

分工 姓名 单位 职务/职称 签字 备注

组长 秀山县金渣砂石有限公司

项目

负责人

建设单位

成员

秀山县金渣砂石有限公司 技术负责人 施工单位

秀山县玖之霖工程勘察设计

有限责任公司

项目

负责人

水土保持方

案编制单位

重庆鸿泉水利咨询有限公司

项目

负责人

监测单位

秀山县玖之霖工程勘察设计

有限责任公司

项目

负责人

验收报告

编制单位


